附件2：

关于废止《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的说明
《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2026年7月出台，届时《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办法》（苏州市人民政府令〔2020〕153号）（以下简称《办法》）涉及的内容将被新的地方性法规吸纳更替，拟按规定程序废止《办法》。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办法》难以满足新形势、新要求

《办法》为我市在2003年发布的政府规章，因《办法》出台时间较早，中间虽经历2004、2007、2019、2020年四次修正，但整体框架没有改变，主要围绕的也是巡游出租汽车的业态。面对当前巡游车和网约车并行的客运出租汽车市场，《办法》已经难以满足当下行业管理、服务提升、执法监管、司乘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新形势、新要求。

二、《办法》内容将被新的地方性法规吸纳更替

我局于2023年起提请制定《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规范巡游车和网约车两种业态，促进我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向好发展。2025年《条例》成为人大正式立法项目，将于2026年7月1日施行。新的地方性法规覆盖更新了《办法》的内容，《办法》中关于经营资质管理、客运服务管理以及罚则的规定被《条例》覆盖，《办法》不再具有存续的必要。

三、关于废止的影响分析

经评估，《办法》在《条例》实施后进行废止，不会产生管理真空，也不会因影响不特定的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而导致社会矛盾和行政诉讼等情况。

四、废止的程序

我局通过召开立法相关会议对《办法》废止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论证，经合法性审查，废止《办法》的主体、权限、依据和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

五、下一步工作打算

结合我市实际，我局将按照交通运输部、江苏省、苏州市出租车相关法律规定，继续做好出租车行业管理工作，提升我市出租车行业管理与治理水平，推动出租车行业高质量发展。



